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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职工中，30岁 （含） 以下占44.18%，30岁-

40 岁 （含） 占 41.09%，40 岁-50 岁 （含） 占 13.47%，

50岁以上占1.26%；首次申请贷款占87.67%，二次及

以上申请贷款占12.33%；中、低收入占92.40%，高收

入占7.60%。

2.异地贷款：2017年，发放异地贷款325笔18307.42

万元。2017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56000.87 万元，

异地贷款余额51892.48万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17年，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

11416笔670119.90万元，支持职工购建住房面积135.06

万平方米，当年贴息额20690.79万元。2017年末，累计

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40140笔 2373771.10万元，累计贴

息31311.51万元。

4.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2017年末，

累计试点项目3个，贷款额度6亿元，建筑面积25.34万

平方米，可解决 3121 户中低收入职工家庭的住房问

题。3个试点项目贷款资金已发放并还清贷款本息。

（四）住房贡献率：2017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

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

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144.65%，比上年减

少37.04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受委托办理缴存贷
款业务金融机构变更情况

2017年12月，根据市编委办《关于同意调整宁波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构编制的函》（甬编办函〔2017〕

133号）精神，原鄞州分中心成建制并入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相应增加内设机构1个即鄞州管理部。2017

年2月，根据北仑区编委会《关于同意区住房资金管理

中心调整内设机构设置的批复》（仑编〔2017〕11号）精

神，北仑分中心将资金管理综合部分设为综合部、计划

财务部。

2017年受委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没有调

整变化。

（二）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1、当年缴存政策调整情况

2017 年 11 月 29 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出

台了《关于调整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有关政策的通

知》（甬房公委 〔2017〕 5 号），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

起，调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单位账户设立办理

时限，由“5个工作日”调整为“当场办结”；调整封

存职工账户管理方式，设立“封存集中管理户”。封存

职工账户由原缴存单位管理调整为统一纳入“封存集

中管理户”管理；调整住房公积金转移业务办理方

式，由“原工作单位办理转出、新工作单位办理转

入”调整为“新工作单位直接办理调入”。

2、当年缴存基数限额及确定方法、缴存比例等

情况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最高限额33995元，市中心和

镇海、北仑、余姚、慈溪4个分中心最低限额1860元，奉

化、宁海、象山3个分中心最低限额1530元。单位和个

人按职工本人2016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12%的比例

缴存住房公积金，且单位、个人按相同比例缴存。住房

公积金月缴存额=缴存基数×（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

存比例）。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工资基数统一按照国

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计算，具体包括计

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以

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3、当年提取政策调整情况

根据《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宁波

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有关政策的通知》（甬房公委〔2017〕6

号）精神，自2017年12月15日起，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

政策作如下调整：一是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中出资的

业主或其配偶可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总额不得

超过个人出资部分；二是以下情况不予提取住房公积金

或退还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1）对同一套房屋在12个

月内交易2次（含）以上的；（2）缴存职工在3年内以大修

原因重复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3）缴存职工因购房

提取住房公积金后又办理了所购房退房手续的，须将提

取的住房公积金退还；三是取消原由单位审核并出具

《宁波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书》的要求，调整为依缴存

职工本人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四是缴存职工

骗提住房公积金被纳入宁波市住房公积金失信“黑名

单”的，3年内禁止提取住房公积金和申请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

4、当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贷款条件等贷

款政策调整情况

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持和促进我市

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通知》（甬政办发〔2017〕50号）

精神，自2017年4月24日起，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作如下调整：一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购买首套自

住住房，或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为改

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第2套自住

住房的，商品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 20%调整为

30%，二手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30%调整为40%；

二是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的职工，首次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由

100万元/户调整为80万元/户，其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统一调整为60万元/户。

根据《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宁波

市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的通知》（甬房公委

〔2017〕 2号） 精神，自2017年8月1日起，我市住房

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作如下调整：一是职工按规定连

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

由80万元/户调整到60万元/户；二是职工按规定连续

缴存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

由60万元/户调整到40万元/户；三是职工按规定连续

缴存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其家庭已拥有1套住房并已

结清购房贷款，为改善居住条件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由60万元/户调

整为40万元。

根据《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宁波

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甬房公委〔2017〕3

号）精神，自2017年8月1日起，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

策作如下调整：一是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可贷额度

计算公式由“按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计算”调整为“按

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一定倍数计算”。可贷额度=借

款人及其共同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日缴存账户余额×倍

数，其中：倍数目前按12倍确定，可贷额度计算不足15

万元的，保底贷款额度按15万元/户计算；二是借款人、

配偶及其共同借款人的个人信用报告或公积金中心业

务系统中显示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核实的，暂停受理

借款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还贷曾经

连续逾期3期(含)以上，或申请贷款日前最近2年(不含)

内，住房公积金贷款还贷曾经累计逾期6期(含)以上的；

申请贷款日前最近2年(不含)内，商业性个人住房按揭

贷款还贷曾经连续逾期3期(含)以上，或曾经累计逾期6

期(含)以上的；申请贷款日，尚有为他人(含单位)提供担

保，或个人信用报告显示信用卡、其他贷款等当前有逾

期尚未还清的；在申请日前最近3年(不含)内，因本人或

为他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提供或出具虚假证明材料、

信用不良曾经被起诉过、骗提住房公积金列入失信人员

名单等情形之一的；在贷款审批期间停缴住房公积金或

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被冻结、查封；三是将现行“具有

本市常住户口或本市有效居留身份”规定，调整为

“具有常住户口或有效居留身份”。

余姚分中心根据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落实<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持和

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通知>有关事项的说

明》，自2017年4月24日起，将“连续缴存住房公积

金满6个月的职工，最高额度为60万元/户；连续缴存

住房公积金满 2 年的职工，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房，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70万元/户；连续缴

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的职工，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为 80 万

元/户。”统一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持

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通知》（甬政办发

〔2017〕50号）文件精神调整。

5、当年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执行标准

2017年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

基准利率1.5%执行。年度结息日为每年6月30日。

当年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未作调整。首套房贷

款，1-5 年 （含 5 年） 期执行 2.75%的年利率，5 年

（不含5年） 期以上执行3.25%的年利率；拥有1套住

房且尚未结清商业性贷款，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第2套住房，贷款利率执行不低

于同期首套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1.1倍，分别为：

第2套住房贷款1-5年（含5年）期执行3.025%的年利

率，5年（不含5年）期以上执行3.575%的年利率。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中心大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积极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推出了简政服务

“一窗跑”、快捷服务“就近跑”、特色服务“我来

跑”、创新服务“智能跑”、联动服务“数据跑”、高效

服务“电话跑”的“六跑”服务新模式，已经实现全

部30项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的“最多跑一次”，有效

增强了广大缴存职工的改革获得感。进一步优化窗口

设置和完善便民设施，开设“港澳台同胞”、“司法协

助”等绿色服务通道，升级改造母婴室，调研引进住

房公积金政务服务机器人。积极推行“一证通办”业

务，纯公积金贷款及组合贷款的职工和外地户籍职工

离职提取住房公积金仅需提供身份证即可办理；开展

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的接入工作，实现

“账随人走、钱随账走”；各分中心牢固树立服务永无

止境的理念，不断拓展服务网点、创新服务举措、完

善服务设施、推进信息建设，努力为广大缴存职工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如镇海分中心按照

“四减四规范”标准，精简业务材料、优化业务流程、

缩短办理时限；北仑分中心推行无午休值班制和延时

服务制；奉化和余姚分中心在办事大厅增设自助查询

终端；慈溪分中心新增建设银行西门分理处服务网

点；宁海分中心在“宁海行政服务”微信公众号推广

“预审批”服务；象山分中心在石浦、西周区域增设贷

款受理网点。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中心大力推进住房公积金“互联网+”建设，打

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积极与浙江省数据管理

中心等相关部门对接，完成婚姻、户籍、多证合一等

数据的共享调用；启动网上办事大厅升级改造项目，

新增退休、纯商贷提取等个人业务的网上办理；完成

自助查询一体机的改造，缴存单位和职工可通过自助

查询一体机查询和打印住房公积金相关证明；拓宽服

务渠道，在建设银行、宁波银行移动客户端推出“公

积金支取”业务；实现住房公积金在线排队查询及预

约办理、启动开展“公积金点贷”业务，提升住房公

积金增值服务水平。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职工所获荣誉
情况

2017年，中心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并获得省市

两级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单位、市级模范职工之家、工

会考核优秀单位等一系列荣誉，涌现出了宁波市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张琳、全市行政审批和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服务标兵龚佐楚和张琳等先进个人。各分中心比学赶

超、创先争优，广泛开展了文明单位、文明窗口、文明行

业等各类创建活动，显著提升了我市住房公积金行业管

理服务水平。如：北仑分中心被评为市目标管理考核优

秀单位，徐信富、余剑英获评市“住房保障工作先进个

人”；奉化分中心胡飞虹获评市级优秀志愿者，江财芳获

评市级优秀农村指导员；宁海分中心获评市目标管理考

核优秀单位和复评保留“市巾帼文明岗”荣誉；等等。

（六）当年依法行政情况
中心坚持依法行政，通过宣传发动、部门联动、执法

促动等措施，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扩面工作有力有序有

效。开展“住房公积金宣传月”系列活动，采取上门宣

讲、现场咨询、举办专项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提高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社会认知度；加强与市经信委、市人

社局、市统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合作，建立

信息共享长效机制；出台《宁波市住房公积金失信黑名

单管理规定（试行）》，积极推进诚信体系建设；严格落实

住房公积金年度验审制度，并合力推进企业上市“凤凰

计划”；妥善处理职工来信来访，办结率100%，做到事事

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注：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规 定 口 径 ： 2017 年 末 借 款 合 同 约 定 到 期 3 个 月

（含） 以上、6 个月 （不含） 以内应还未还贷款本金

额与合同约定到期 6 个月 （含） 以上未归还贷款的

本金余额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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